
第 五 年 

第五一八次會,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六R 

紐 成 功 湖 

第 六 十 

二 主 席 聲 明 

H 朝 鮮 聯 合 I 

四 通 過 議 事 日 

H 巴勒斯坦問題（績前） 

I 次 

1 

1 

2 

3 

3 

會
 

國
 

合
 

安
 

紀
 

式
 

S/PV 513 



凡,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，均y正式紀錄補鶬 

桉月刊行 

聯合國文扦均W大寫字母附《數字编珑。凡槌A此毪編號卸擋塀合國之 

竿毪文扦而言 



第五百一十八次會議 

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六日星彻一^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A BEBLER(南斯拉夫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中 國 、 古 巴 厄 瓜 多 、 埃 

及、法蘭西、卬度那威、蘇惟埃) l i會主義共和國聯 

盟 》 大 4 列 颠 及 北 夏 爾 , 聯 合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、 

南斯拉夫 

一臨時議事日程（S / A g e n d a 518) 

― 通 ^ 事日秆 

二 巴勒斯W問題 

(a) W 色 舛 逐 巴 勒 斯 坦 亞 拉 伯 人 數 千 進 人 埃 

及頜土及以色列:^反W色刈埃及全面停I说 

協宅1案(S/1790) 

(b) 埃 及 十 七 個 月 以 來 繼 櫝 持 與 停 戟 協 定 明 

文盲旨4符的封fi、措施有違W色列埃及全 

面停戟協定案 ( S / 1 7 9 4 ) 

(C)約但十九個月W來《永履行停戟協定第八 

條有:約但哈希米德王國與JW色列所,订全 

而 停 戰 協 走 2 案 ( S / l " 4 ) 

(d) 埃及與約但公然正式蘼言採取違反各^國 

與W色列所訂停elï協定第一條第二款規定 

的侵略行勁有:>È該兩協定案(S/1 7 9 4 ) 

(e) W色列埃及停戦協定第十條第七款及JW色 

列約但停戰！^宓定第十一條第七欤規定健方 

所 捃 ^ 求 或 控 ^ f / i 立 卽 送 交 停 , 戈 事 混 合 

委 員 # ‧ 主 席 轉 ^ 委 員 會 審 I t 埃 及 與 約 

但均永信守原定稃片案（S/1 7 9 4 ) 

(f) 關 於 一 九 五 〇 年 八 H 二 ！ ^ 日 以 色 列 & 行 

赂及W色刈佔倾雅穆江(Yarmuk)與約但 

河匯合地附近約頜土的j^S"?i:(S/1824) 

二 "Ë席臀明 

主席；ti 1*3始rt論此次會；；&項目W腐，容 

本 人 光 向 刖 任 主 席 M r Warren A u s t i n致其 S t f f i 

本人繼任主席 f l i3 i務本人此次膺任這個重:&機,W 

1/^，!^覺A分榮幸外，自知責任繁重，今閗獎勉之 

語 倍 ^ Mt慰 

協定全文^<安全琿事會式紀Sft第M年"別補編第三 

猇 

'同！^ ÎV別補編第一5«。 

憲章授安全理事會 jy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 

耍責任，而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代表之主持其 

會務，則在聯合國歷史中尙屬酋次 

在本國八民看來這是非/^重耍的一fê事 

就罄個聯合國钳槭來說，由一個比較w的國家 

當這個重耍機關的主席，實在是K行大W國家主權 

牛等的民主原則的良好例證，同畤也是表亍一項屢 

經闡述的正當槪含，卽/J國亦靡分拇維斃國!^和平 

及安全的fi[任 

本 入 當 竭 盡 棉 力 使 安 全 理 事 會 十 一 月 工 作 

產 生 良 好 桔 果 本 人 身 爲 一 向 致 力 於 和 平 的 南 斯 拉 

人 的 代 表 ， 兼 爲 》 事 會 主 席 ， 當 盡 力 設 法 安 全 》 

事 會 在 將 來 數 星 m 内 對 受 託 f 的具體問題有所41 

展 

本入固知今日世界的政冶$氣斷非有利;S^Hi事 

會 的 工 作 且 锥 期 其 能 促 成 , 大 及 迅 的 結 果 n 

本 人 相 信 若 事 會 全 體 代 表 的 襄 助 ， 則 勢 雄 然 

如 此 仍 可 望 ^ 成 若 干 結 果 

容本人藉此機會提及一件大家都很關 I：的門 

題 在 我 們 看 來 ， 這 個 問 題 * \ ^ ： & 的 將 來 小 是 沒 有 

解 决 的 可 能 的 本 A ' i l 目 中 的 問 題 就 是 申 婧 國 入 會 

的問題數年來有十五個國家，包括重耍^«：^^01家義 

大 利 在 內 ， 向 聯 合 國 申 w # 加 入 這 個 問 題 現 在 載 , 

；îfHip事會的；&稃其重耍性lâÉ來無人質問會fï,»^及 

的 原 則 業 經 公 ^ ; 聯 合 國 基 本 原 則 之 一 ： ï f 幸 因 啻 

見《分歧，&ï'卩事會對此問題未能有檳極的解决辦法。 

倘若這個問題不再延而不决，本人相信4^有利於世 

界 f i l 平 。 人 1 份 , 界 輿 論 熱 f > ! 赞 成 M m 問 題 的 解 

决 

本人或可補充一3_6，卽南斯jb/夫人民對 

步 行 動 : 赞 成 ， 因 爲 十 五 個 中 國 中 有 六 a 是 商 

斯拉夫的鄰邦這六國是義大利、奧地利、匈牙利、 

羅 ; ' J 尼 亞 、 保 加 ; f i j 亞 及 阿 阚 巴 〗 ( ： 亞 所 了 希 臘 

外 ， 南 浙 拉 夫 四 鄰 全 小 是 聯 合 H 會 員 阈 t i i ^ j i i i g 

的特殊形勢，如聯合國能有 i f r界那一角的铰多國 

家 加 A 乂 有 利 i m 個 聯 合 國 

此外當然尙有其他一般性的門題，ï!ll事會ë乂擬 

法 " 1 致 極 的 解 决 方 法 最 低 限 度 希 望 能 接 ; 

解决在促； â 解决本八剛才提及的門題，或在 



使 其 他 問 題 如 中 國 代 表 權 問 題 原 子 能 問 題 ， 裁 軍 

問題及憲章第四十三條的適用問題畤，有一個凌甸 

一切的最重耍的條件，就是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 

應該再度努力設法達成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法。大會 

於第三〇二次全體會讖中一致通過一項决譏案[三 

七 七 C (五）]，建讖安全》事會？，任理事國應該"用 

集體或其他方式，會商一切足W威脅國際和平及阻 

携聯合國 T 作之問題，要時並與有闕各國會商，W 

期根據憲章之明文與曹旨，化除主耍歧見覚致協讒 

時，"本八之所"感覺這是一步富有 f 義和建設性的 

措施，就是這個緣故。 

本八爲安全fl '事會土席，深覺受這項決譏案的 

約 束 本 人 職 責 所 在 ， 並 覺 須 籲 婧 各 f , 任 理 事 國 從 * 

進行商^理事會當H,f的問題或將於未來數屋期內提 

出的問題如屬可能時，並望能商 i î t 本人剛纔提出 

的門題 

本 人 减 官 希 望 4 久 卽 將 舉 行 商 談 並 能 產 生 結 

果，正如本人之希望工作畤能有鉀事會全體代表的 

全力支拧及合作。 

三朝鮮聯合國铳帥部特別報吿書 

Mr AUSTIN (美利堅合衆國）^將朝鮮聯合國 

統 帥 部 總 司 令 麥 克 阿 I 將 軍 â 交 的 特 別 報 吿 嗇 [ S / 

1884]提出，其全文如次 

"本人兹提出脚*^聯合國統帥部在朝鲜作 1 6 之 

特 剁 報 吿 * 本 人 相 信 麼 將 此 項 報 吿 身 提 P 唷 聯 合 國 

注意 

前宫 

"聯合國职朝鮮軍隊刻仍繼積北進,其進一步消 

滅敵軍作戰機能之努力，甚著成效。t曰在朝鮮若干 

E域內，聯合國軍隊刻在遭遇新的敵人。自我方3? 

隊觀察，聯合國部隊刻顯與散開與聯合統帥部軍隊 

作戟之中國共產A，軍隊交錄中，此事並經我方觭報 

機脚證實。 

'參戰亊寳 

" 列 簡 耍 記 載 係 業 經 證 ^ 之 赌 報 ， 足 W 證 明 

朝鮮軍踩外尙有其他軍踩在ffl徺我方實施聯合國决 

iS案之努力 

" A 八 月 二 十 ： r 日 火 力 旺 盛 之 重 1 ^ 射 饱 約 i t 

十發來自>Pg綠江對岸滿洲境內，向飛行朝鮮水^ 

湖附近上空七〇〇〇8>《之RB-29機舉射搫我方無 

揖傷時間 1 6 0 0 K 氣候，能見度十哩， 4 - 散。 

" B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火 力 旺 盛 之 高 射 饱 彈 約 四 

發來自<P(,綠江對岸滿洲境內向飛行於朝鮮新義州 

〇，〇〇〇 B » i 之 R B - 2 9 機辇射擊我方無損 

傷 時 閱 一 五 〇 〇 K 氣 候 ， 能 見 度 二 叶 哩 。 

" C 十 月 十 五 日 來 自 鸭 綠 江 對 岸 満 洲 境 内 之 

高射泡火向飛行於沿河朝鮮境內新義州飛機場附近 

上 ^ 之 F - 5 1 飛 機 四 架 射 擊 損 失 飛 機 一 架 全 部 擊 

毀 時 間 一 四 四 五 I 氣 候 ， 八 〇 〇 〇 》 X J r ^ 陰 蔽 

能昆度八哩至"H里。 

" D 十 月 十 六 日 中 共 第 四 二 單 第 一 二 四 師 

第三七〇閿部隊約有二，五〇〇人在离浦鎭渡鸭綠 

江（朝鮮邊界）向北朝鮮之淸津閘及符箭闸迤發，在 

咸典 J W 北約四十呷與聯合國隊交鋒。 

" E 十 月 十 七 日 火 力 旺 盛 之 高 射 咆 彈 約 有 十 

五 發 來 自 鸭 " 江 * f 岸 満 洲 境 內 對 飛 行 ; 朝 鮮 新 義 州 

附近上窣一〇，〇〇〇P火之RB-29機羣射撃我方 

無 損 傷 時 間 1 2 0 0 1 氣 候 能 昆 度 八 , ， 二 三 〇 C P 犬 

上 ^ 低 雲 

" F 十 月 二 十 日 中 共 差 遺 隙 所 謂 第 " 五 十 六 " 

師 M 約 有 五 ， 〇 〇 0 人 安 束 渡 鸭 綠 江 （ 朝 鮮 邊 境 ） 

後卽朝鲜境內水薺湖W脔散開作_118，據被俘之該 

差遺隊某一中共士兵伊稱，其所屬單位係宇51满洲 

安束之中共正規軍隊第四十T紐f& ' 

" G 十 一 月 一 日 F - 5 1 機 華 於 是 日 午 後 被 飛 

越 F 江 竄 入 満 洲 之 噴 射 式 飛 機 六 架 至 九 架 襲 擊 

美 機 無 損 傷 據 目 擊 者 稱 ， 噴 射 式 飛 機 中 有 一 架 右 

翼頃上有釘屋徽記。 

" H 十 一 月 一 日 一 三 四 五 時 在 新 義 州 附 i t 目 
舰ipts綠汀對岸満洲方面之高身j泡火對飛行&中之F 

-80飛機十三架射擊，結果聯合國飛機一架全部被 

毀。 

" I 十 月 三 十 日 據 中 共 戦 俘 九 人 口 伊 證 資 

中 共 軍 踩 第 一 二 四 師 又 有 兩 M , 第 三 七 一 颶 及 三 七 

二團在長津附近一帶。 

" J 十 一 月 二 日 據 戦 俘 口 供 稱 現 在 朝 鮮 者 尙 

é中具軍第五十四師》1。據稱，^師圑的龃铖與第 

五十五及第五十六師181相同，但其兵源係中共第三 

十八4?第一一二 一 一三及一一四各師。 

" K 十 一 月 三 日 續 審 i 4 俘 結 果 發 現 中 共 軍 第 

五十六師M係由中共第四十軍第一一八，一一九及 

—二〇師抽調部隊龃成。 

" L 十 一 月 四 日 戗 至 目 前 爲 止 在 朝 解 俘 锼 之 

中共軍隊官兵共有三卜五名。 

" 中 共 在 朝 鮮 繼 積 用 軍 隊 及 此 項 軍 隊 在 朝 鮮 

境 内 及 境 外 的 威 對 態 度 使 本 人 不 得 不 立 卽 提 聯 合 

國 ^ 盲 " 。 



此 項 文 f l 非 爲 ^ 論 而 宣 讀 ， 因 此 事 並 不 在 議 稃 

之內。但本人巳et主席視H，事會之方便儘早召集會 

p à ï i l諭此項問題 

主 席 中 阈 代 衷 曾 就 T 次 會 ^ 開 會 日 期 發 

言 本 人 相 信 這 個 問 題 耍 & 本 次 會 終 了 之 時 才 能 

n J i r , 屆 時 赏 r f 他 赞 言 

四 義 事 日 程 

锬事Bfl通i5_ 

五巴勒斯坦問题(續前） 

經主席邀請， W 色列代表Mr Eban 约佴咕希 

术德王闳代表Mr H«z;t"/聯合國巴勒斯但休戰督搴 

團 參 長Majo r -Genera l W E Riley前聯|合|阖代理 

巴勒斫，耳調解粵g Mr Ralph Bunche就安全ffi亊會議 

席 

Mahmoud FAWZI Bey (埃及）本人婧求發言， 

紙 是 爲 了 問 明 ^ 事 究 將 如 何 ; € 行 如 果 本 人 記 億 無 

(X, ÏJJ'事畲係經約h代&建j|^，始决定邀請Mr 

Ralph Bunche來此本八4知El'事會各位代表或被 

邀 列 ; r 务 位 先 生 是 否 f lf≫U〗 General Riley提出門 
題 ， 或 省 " 械 向 M r Bunche I f 出 問 題 最 好 似 乎 是 

化向General Riley發問完畢。如果我們採用這個方 

法，那末本人顕暫綏發言，或省等約但哈希米"王 

阈 f \ 表 ^ 問 完 畢 W 後 始 ^ 言 

王席B„埃及代表提¦4Se的方法行?^事«不致 

發 生 困 f { f 如 反 ， h 又 《 " 0 但 哈 ^ 米 德 王 國 代 表 

^向General Riley提出問題，本人當他發言 

Mr HAIKAL(約但哈希米4查下國）flij若可能， 

本人擬首先向Mr Bunche提出幾個一般問題JW便 

依循全面停•jJî協定的確切口 , 次 ^ ^ 

主 席 關 哈 ; I f , 米 德 3 國 代 1 ^ 提 鼷 的 秆 

H,有反對？ 然 ) P 氏 是 一 項 ^ 而 非 i C 式 的 

提議 

Sir Glad>vyn JEBB (英聯王國）本人有一項問 

題5f教General Riley,可俟席|g爲適a叶隨H*提 

出 

主 席 倘 本 人 了 解 英 聯 干 國 代 a 並 7 欲 

堅拧於約但哈希米 i t王國代表發問完畢JW训提出間 

題因此本人P"f約但哈希米王國代:sic提出問題 

Mr HAIKAL ( 約 ^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） 本 A 對 理 

桌會决4W靑Major—General Riley及Mr Bunche就 
Î ^ S i f 各项目赘表菅見表示》 W 會本人對Major-

General Riley將地圆上若干疑問闞明，亦深^荷我 

們也歡jflî Mr Bunche來此列席，因爲造成停iJJ協定 

的是他的功勞，同時他也許能對當ffHi商;ik簽訂停 

協 定 的 經 ^ 有 所 說 明 。 

請問Mr Bunche在安全理事會;!P^̶九四八年 

卜一月十六日[第三八一次會^]通&决? I t案W後" 

代3，解專員身份前往巴勒斯坦時，所負任務是否 

係 在 巴 勒 斯 坦 劃 定 停 戰 界 線 抑 爲 改 變 鄭 ^ 各 亞 拉 

伯國家的國界，將各該國家的一部份頜土交由 j y色 

列管糨f 

Ml BUNCHE ( f j 代 理 巴 勒 斯 坦 调 冉 員 ） 關 

J H ' J但哈希米德王國代表的問題，本人可說依一九 

四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的 安 全 事 會 决 蕺 案 ， 目 的 顒 

*依促婧爭端各方磋商停狨，希望因此可H I定停％6 

界線？1商311停^；6時當然充分顧到這個?》51題 

如說據W色列及約但哈希米德王國鹭方代表 

簽,了的全面停 l i i協定第六條,九項的规定，第五條 

及 第 六 條 所 规 走 之 停 戰 界 線 係 由 ' 甓 力 同 t r 伊 U 

饗將來之颌土解决辦法或13界之剷定，或任何一 

方 對 , 項 問 題 之 ï * 。 " 

Mr HAIKAL ( 約 但 哈 希 米 像 王 國 ） 問 M r 

Bunche當停iJj^判之時，：£否,論及有將八月二 

十八日佔餌的約但管IS或其他約但管15交由W色列 

管轄的可能？ 

Mr BUNCHE ( « i j 代理巴勒斯坦解専員）释 

其 事 本 入 在 糴 兹 島 參 加 S J L 判 畤 ， 絕 永 論 但 

哈 希 米 * 王 国 任 何 一 部 份 土 \ 

但 " Ï P M 於 停 ' " 督 率 的 問 隳 ， 停 界 線 的 

桉 爭 i i i i â 链 力 军 佔 颌 的 地 區 爲 楫 據 在 劃 走 界 

線If>方偶有A及W但哈希米tu王HfIR 士的 I靑形蹒 

於在本控案中所St論的:4—個15域，本入擬P"li大家 

A W — 個 事 就 是 據 一 九 四 八 4 r 八 十 日 的 ( f 『 J 5 

地 圖 ， 此 區 , 屬 f / n J " 三 ; Î 管 ' 地 段 ， 《 M L 部 西 北 一 

角 則 f t 停 界 線 j y 色 列 所 佔 顿 的 一 方 f J l ^ 該 「 1 係 

伊拉克軍feUJf佔fir!伊拉克軍|&係在雅琅河之束而 

j y 色 刈 # 賊 則 在 * 7 但 河 之 西 其 中 之 間 i f e 地 段 業 經 

停 0 5 督 寧 員 及 爭 端 1 1 方 公 鼯 : ' 三 3 管 " E 域 。 

再省?^羅茲島; M N ï A 到停界線 t f ï ，因事 

先 已 ^ 定 山 約 但 哈 希 米 " 王 隊 ; 5 ^ 伊 坟 克 佔 頒 的 

陣地 t e f 替伊拉克,隊，故須芎虜到這一 I I , 因此; J § 

剷 定 停 戰 界 線 及 , ？ r 停 戟 協 定 起 見 ， 領 立 一 界 粽 

包括雙方陣地&內，換言之，卽û括糸 J但軍隊及侨 

拉 4 iF歐佔倾的陣地 



Mr BAIKAL ( 約 伹 睛 希 米 德 王 國 ） 若 本 八 了 

解 M r Bundle的1：®,他是躭當時在約但河之束 

沒有以色列軍隊或平民。對嗎？ 

Mr BUNCHE (前代鉀巴勒斯坦讕解専員）讓 

我覆述一逼。據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的地園，所指 

的一區，賒北部西北一角是在停戰界線W色列的一 

方而外，是所謂三小管地帶。老實躭，本A4知有無 

W色列軍隊在該陣線。在兩線閬的三小管地帶原3 

應 有 甓 方 軍 睐 。 這 是 本 人 對 此 問 題 唯 一 可 說 明 的 

地方。停戦地阖係由監視該展的聯合國觀察員簽署 

並得亞拉伯代表及W色列代表各一名簽宇。^地圖 

現在General Rileyf上。 

Mr HAIKAL (約但哈希米德王國）請問主席可 

否准本A換一悃方式來S出這個問題。連貫提庇哩 

亜湖及死海的約但河將該區分爲束西兩部份。靖間 

Mr Bundle能否肯定地說在約但河之束?fV提庇哩亞 

湖至死海一帶有無JW色列軍隊或W色列牛民？ 

Mr BUNCHE ( 前 代 理 巴 勒 斯 J f l 調 解 員 ） 根 

摅 本 人 剛 才 提 及 的 停 戰 地 阖 卽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

日的地園，；dl色列或約但軍隊均小得至該!^北部的 

西北一角。這一區很難形容——實PIM"好像是兩個 

手指，南面的一個手指是所P胃三 <、管地帶。但據地 

園所指，北部西北一角是在約但坷jy束，至ÎM^色列 

軍隊是否曾到過這一指之地實小得而知，伹爲時« 

必假定該處有對峙的軍隊，3然停戰督察員铯7會 

如此割定界線並由雙方代表簽字。1^此而外，本入 

iNffi所知，但停戦地圖上的一? 1角顳然如此表 

主 席 尙 有 其 他 間 題 否 ？ 

Mr HAIKAI (約伹哈希米德王國）停戦協定 

隼 擬 以 後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四 月 三 日 在 羅 ^ 島 簽 訂 該 

協定提及一項地園，其中劃定雙方同瞀的停战界線。 

因 此 可 W 假 定 這 個 地 園 是 最 後 起 隼 停 協 定 W 前 

繪製的。請問Mr Bundle可否吿知理事會這^協定 

所指的地阖究竟是Shuneh地阖或任何其他地圖？ 

Mr BUNCHE(前代ii«巴勒斯坦調解專員）貝 

代 表 所 說 的 大 槪 是 罹 茲 島 戰 協 定 讓 我 從 纟 ¥ 答 複 

這個間題。據羅茲島停狨協定第十二條第五項規定， 

該協定有正本五份，及地圖正本五份附於該協定之 

後。簽字甓方各執一本，聯合國《Ifâ^長收執兩本， 

備轉送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巴勒斯坦相解委員會之 

用,本人 J W代理調解専員資格自執一本此外,在該 

協定規定之外，當事各方同曹簽發《^fâ定及地圖第 

六份变給聯合國休戟督察 M 參^長General Riley, 

備 其 â 考 。 

本人現有雙方代表在羅茲島正式簽荖的協定及 

地圆一49»。本人44^須說明爲了停戰協定之用，經犍 

方政府正式委派射來罹茲島的各代表所簽署的羅兹 

島上繪製地圖是哦一的正式地圖。 

關；6«^前在Shuneh繪製作爲在羅?S島檜製地園 

之 藍 本 的 地 圖 ， 本 入 須 作 此 聲 明 倘 理 事 會 或 約 

但代表願曹時，本人當就對於Shuneh談判的廣淺 

認識略作陳述。 

Mr HAIKAL (約伹哈希米德王國）Mr Bunch 

剛 剛 提 到 該 協 定 附 帶 的 地 圜 婧 問 該 地 圖 的 比 例 是 

二十:5：离之一或是十萬分之一？ 

Mr BUNCHE ( 前 代 猙 巴 勒 斯 坦 調 解 專 員 ） 本 

人所指的地圖是該協定每一正本所附帶的地圖，其 

比例爲二十五萬分之一。這就是雙方代表在羅Jr£島 

正式簽訂停钺協定時簽字的地圖。 

Mr HAIKAL ( 約 但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） 婧 問 M r 

Bunche是否記得約但代表的全權證聋上面規定爲約 

但 政 府 簽 宇 的 代 表 人 數 ？ , 

Mr BUNCHE (前代理巴勒斯 i f l 調解専員）本 

人 現 有 這 些 全 椹 證 * ， 茲 將 其 宣 ； » 這 一 件 是 由 約 

哈 希 米 德 王 國 卽 當 日 的 外 約 但 首 相 * 外 交 部 長 簽 署 

的 該 件 稱 

"本政府秉此證書任命外約但出席羅茲島詖 t u 

之代表sa M長Colonel Ahmed Sudki Bey Eljundi及代 

表簡阁員Lieutenant-Colonel Mohammed Bey Maayte 

與 代 表 M 其 他 W 員 共 同 代 表 外 約 但 政 府 經 由 聯 合 

國 調 解 専 員 與 在 羅 兹 島 之 " 色 列 代 表 M 磋 商 安 全 ï f 

事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决議案所規定在巴勒 

斯坦實行停戰之問題。討論限於軍事問題。上列各 

員 在 該 代 表 團 所 奉 * 面 訓 分 範 園 內 有 權 簽 訂 鬮 於 此 

項 問 題 所 達 成 之 任 何 協 定 各 該 八 員 任 何 成 之 

協定最後簽字w前，應先婧亍政府曹見。" 

"—九四丸年二月二十六日 

^ 期 六 在 5 5 曼 簽 發 " 

Mr HAIKAL (約但哈希米德王國）關/产剐才 

宣讃的全權證豸不知 M r Bunche對其中一點是否 

與 本 人 同 實 。 該 全 權 ， 將 由 J " ; d î 代 表 簽 字 ， 這 

是 小 是 說 是 否 赋 須 一 位 代 表 簽 名 抑 缉 兩 代 表 同 簽 

名？ 

主 席 這 賁 在 < " f 能 算 & 間 題 。 但 如 M r Bunche 

願意,他儘可答禝。 

Mr BUNCHE ( 前 代 巴 勒 斯 坦 調 解 專 員 ） 遗 

准 本 八 略 表 我 們 的 辦 事 習 憤 是 代 表 圃 長 總 

是有權簽署的。就本案而言，Colonel U J u n d i 被栺 



定爲代表圑圑長，同畤旣然提到Shuneh,我也可W 

—提在Shuneh談判JW後*7伹方面的311分是專由^ 

代 表 M M長Colonel El Jundi送達的。事實上，倘 

本入記憶無Lieutenant-Colonel Mohammed Bey 
Maayte根本就沒有出席Shuneh談判，約但方面的 

ëlll分係由該國代表M 111長簽署送交本人的。協定的 

最後定稿與地圖係於Shuneh談判jy後，根據代表 

M 團 長 的 訓 令 擬 定 ， 1 由 鹪 方 代 表 M 簽 字 的 地 圆 

則fl由Colonel Eljundi & Colonel Dayan代雙方{、 

表團簽字。 

但是，全部協定連同協定的全文及該協定規定 

載 的 地 圖 係 經 雙 力 簽 字 換 句 諾 說 ， â 項 協 定 正 

文_^面的簽字對^協定，其附件及地圓都有效因此 

兩約ffif、表於舉行正式簽宇儀式簽立協定之ffiis yr 

等 於 核 准 了 兩 代 表 圑 M 長 爲 本 八 簽 署 的 m 載 地 H 。 

本人耍求兩f、表MM長îMllî圆士簽字，；^§的是罢1^^ 

證 犍 方 確 有 協 ^ ， 然 後 進 行 正 式 簽 ; r 停 戰 協 ^ 本 入 

認爲該協定上的簽字無疑對^協定所附的文件—— 

附件和地圖一一都是有效的。 

Mr HAIKAL ( 約 伹 哈 希 米 德 T 國 ） 這 個 地 圖 

不是文件本身的一部份鸣？若然，地H上簽宇A數 

不是鹰與協定上相同n丐？ 

Mr BUNCHE ( 前 代 瑚 巴 勒 斯 坦 調 解 4 員 ） 據 

該協定本文第六條第二項規定"在現爲伊拉 î^i部隊 

佔頜之區域內，停％^界線膊依本協定m件眚圆一 

定之界線甲。"暹是指作爲^協定附件之一的地圖而 

這項協定搔經約但兩高級{、衷——代AMfflS 

Colonel EL Jundi及Lieutenant-Colonel Maayte簽署 

的 ， 因 此 該 協 定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妆 的 地 E I 有 ; A 協 

定 的 本 文 旣 明 白 提 及 ^ 地 圖 ， 卽 協 定 附 件 因 

此簽字之時並無保留。 

Mr HAIKAL (約但哈希米德王國）》4門Mr 

Bunche在離羅茲島"射是否曾見Colonel Eljundi & 
這地圖上簽字或是地圖係在Mr Bunche離罹茲g 
J W後才簽字的î 

Mr BUNCHE (前代》巴勒斯坦調解？纟員）脚 

於這問題，本人最好將所知的一切奉隹 

本人jfe未被邀往Shuneh，故未參加當1̂ 》的談判。 

闢 ; 當 時 的 谤 形 ， 本 人 未 接 正 式 通 知 或 I f 報 但 在 

罹^島的經》a，則本人有私入的紀錄本人/fe昔到 

在上一次會戴時[第:E—七次會蕺]約IP代表曾約略 

提到?1茲談判的紀錄。事實上，减有 JF式的聯席, 

纔 有 紀 錄 。 這 是 根 據 代 表 們 自 己 ® 大 部 1 3 > 

；是非一,,隨便的，通 l i ?在本人會客室中舉行一 

有 祇 是 一 方 或 他 方 代 表 龃 在 座 ， 有 時 甓 方 代 表 圑 

各 有 若 干 圑 員 在 座 談 判 都 是 非 / r ， 隨 便 的 而 代 表 

們小願有任何紀錄。雖然如此，本人對重耍的發展 

均留有紀錄 

三 月 二 十 八 曰 5 期 一 ， J W 色 列 代 表 圑 兩 圑 員 

Mr Reuven Shiloah及Mr Dayan來^，說他們奉召 

r已1至特拉維夫磋商，次日卽起稃傍晚，約但代表阁 

Colonel Eljundi來昆，：)T稱奉召囘國磋商，須離島 

兩三日。其後，本人自其他非官方方面探悉雙方此 

次驟然離羅^島係與將Shuneh的King Abdullah 
冬季行宫舉行的聯席14竹的磋商有關 

四月一日>1^：£ " 色 列 代 表 囘 至 罹 島 同 

日本人自亞昼狻得消§稱Colonel El Jundi擬 

-久曰问羅《《f^，並！^專ê甓;代表來往的聯合國飛 

機刖往;̂ flJ)迎接 

兩代表M返ftfe分別來見，並亍"內容爲相同 

的HIII分的節略其後本人璲悉這些節略是在三月 

三十口 Shuneh 夜會議擬定的兩代表Iffl 

又镞來®然係自Shuneh會議商定的某本地圖fei印 

的 抄 本 這 小 1 : 地 圆 ， 因 據 本 人 所 知 ， 他 們 是 沒 有 

地 0 的 本 人 於 兩 代 表 M 離 羅 兹 島 前 曾 擬 成 一 項 

協定"案IP因他們此次擴有新的訓分，故須略予 

史改 

«>^協5&旣已在^，本人逮3irÊ卩會同屬員趕將 

協定，案加W修正，W便準備翌日簽字同畤，本人 

命負费地P工作的』F事靓察員用兩代表围自Shuneh 

來的地圖抄本/§根摅檜 f l f f 式地圆， W 備翌日簽 

字之用美國的Liememnt Colonel Conlm,比利畤 
的Commandant Durre y & Colonel El Jundi及其代 
表W的帀事員和Colonel Diyan與其隨員化了夜 

間人1价ffH〗】，參自Shuneh墉來的地圆抄本繪 

a a 正 i U 也 , ， W î i 翌 曰 簽 字 之 用 

鬮iiH'】本人提出的問題，本人項說明從來沒 

有見到A在Shuneh檜W的地圆。這項地圖無铎是存 

在的但本人紙知自Shuneh摁來爲擬製簽協定時 

所 用 的 正 他 圖 的 抄 本 * Œ 論 如 何 ， 我 們 决 小 能 以 

Shuneh的一項地ins簽,的根摅，因爲^協定本身 

規>；^4^31有ÏE式地鬮m 

本人所有的TE式地H上的簽宇絕無疑問是Col-

onel El Jundi於四月二日屋lyj—淸恳二時簽宇的， 

本 人 願 啻 把 這 項 地 圆 水 交 身 代 表 本 人 曾 „ ¥ 細 * 1 ¥ 

這 項 地 圖 知 其 確 屬 完 好 無 g f t , 未 見 有 擰 改 的 痕 

m «t^^人所知，：â項地,的眞確拴;m無傢疑的理 

由。 



此外，四月二日星itg 舉行簽字的時候，本人 

的助理人員曾將協定的全文及上有Colonel El Jundi 
及Colonel Dayan簽字的地圖分發在席各A各件緙 

案前對座的簽宇代表細加審閲後在上簽字，故當時 

卽成爲協定的正式條文及正式地圆。 

Mr HAIKAL (約但哈希米德王國）婧門Mr 

Bunche jy色列軍隊於一丸五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所 

佔頒的頜土是約但的你土還是巴勒斯坦的 m ± ? 

Mr BUNCHE(前代理巴勒斯in調廨II員）本 

人W爲貴代表的聲明中提出抗讒的區域無疑是&巴 

勒 斯 坦 約 但 國 邊 界 約 但 的 一 方 的 我 想 這 — 點 是 

斛人質間的。 

Mr HAIKAL ( 約 但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） " 色 刈 # 

IS*於去年八月二十八H佔頜的土地旣然是約但馏 

土，又Mr Bunche剛才官讀的^à»"規定停戰界線 

須由約但的談判代表簽荖，lîj?問Mr Bunche £ 
否發覺糸'但代表簽署的地圖與約但代袠全椹證备规 

走的條件彼此赂确出入？ 

Mr BUNCHE(前代H<巴勒斯W譚解員）本 

入恐怕看7見有何出入之*，這稗非闪爲全榧證砻 

中所指定的兩代衷毫無留地《1協C上簽：I字又 

如本人剛才所說，照1^定的行文，若"^全部接受^ 

協定的所有附件，就 4 能*無保留地 f t ^協定上簽 

字 ， 因 爲 附 件 是 該 協 定 4 可 分 的 一 部 分 除 非 約 但 

代表之一於簽,畤劐第六條第二項所指的，地圖附 

有保留，本人IPR能認爲約诅政府送交的全树證書中 

指定有權簽字的兩代&已對於^約定的全部?《粹 

留地予W接受 

倘蒙主席允許，本人可苒說一句一一本人因此 

可 W 預 料 到 會 向 本 人 提 出 的 另 — 項 問 題 - 一 老 宵 

說，當時本人完全a知有這一段在巴勒斯坦約1 口邊 

界W束的約伹頜土 4 涉 內 本 人 " ^ 知 當 

島的W色列代表圑，約但代我團或本人的隨員中£ 

否有人知道這一件事 f t I P ; r i 四 n 二 H虽n/j六 

晨，經兩代表 M 長簽署的地圖份送交本人一一S . 

̶ 點 巳 足 證 明 兩 代 * M 也 圖 上 所 j u j 界 線 及 根 

摅均巳同盲。因爲送交本人的地阖甓方代表 i f f l 

圑長的簽字證 l u j其上所剷界線業經缝力完全同 I f f , 

本入巳完全履行了主持談判的貴任故本八 4 苒; 9 

豫，於徵得健方同,後卽規定時IHlî*^是傍晚舉行 

定 的 簽 字 簽 , 之 上 述 擬 爲 的 協 < È 及 地 圖 

曾卽席傅觀。踅時雙方均無異譏，而所^有fi t簽 t 

的 代 表 都 巳 簽 字 因 此 ， 本 人 祇 得 接 受 這 項 協 定 ^ 

至現在本人仍然齄îStI方政府授ïf簽字全铋的代灰 

無條件地接受這項協;^，囟此受其約Jfe。 

Mr HMKAL ( 約 但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） 如 果 攛 S i 

地圖的人將一大段鈹土-一譬如說約伹礼部四分之 

-的土地一--交由Jd色列軍隊佔領，靖問Mr Bunche 
是否認爲這條界線及地圆上的簽名 f l約但政府有約 

束力？ 

Mr BUNCHE (前代 Ï !P巴勒斯坦調解專員）^ 

是 一 項 臈 « 的 問 題 。 本 入 可 說 在 羅 島 曾 發 生 & 很 

多奇怪的事，本人很，說那一件事會使我^得^異 

但 倘 若 如 約 但 代 表 所 說 有 一 人 ， 价 土 地 由 一 方 刳 

與 他 方 ， 則 本 人 會 向 其 中 一 方 « 明 是 否 確 願 如 此 

但 卽 & 發 生 這 秫 情 形 本 人 仍 不 知 是 否 會 覺 得 3 

異。 

Mr HAIKAL ( 約 但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） 那 末 據 本 

人 的 了 解 這 一 段 土 地 之 所 割 入 W 色 列 一 方 ， 係 

出於擬製地圖者的錯3^ 自此W後，如Mr Bunch 
所說，Mr Bunche本八，W色列當局或約但當fj當 

時 均 不 知 道 停 戰 界 跺 將 這 一 段 土 地 劃 入 W 色 列 一 

方這一條界線是否 3 ^ 越糸,但頒土？這是本人的了 

解，不知確否？ 

Mr BUNCHE ( M 代 理 巴 勒 斯 調 解 専 員 ） 本 

八蛾能說本八3知有這filî情形，也4知道是否有別 

八 知 道 這 件 事 。 剛 才 已 經 說 & , 本 八 的 確 " ^ 知 有 這 

穉谤形。本人當ffïfUiMrîE»戦協定的最後定frnj, 

故當經兩代表Ifflffl長簽字的地圆送達由本人赂加審 

miHF,並;^璺得糜深加资究。但本人或可說,W事f青 

是 怎 樣 發 生 的 。 這 些 界 線 之 籐 ^ 包 括 ^ 個 陣 線 

4可避免的。 

這一段土地當時原屬伊拉克陣粽的一部价，而 

協定第六條,一項规定將來由約但4?隊替換伊拉克 

卓隊。本八頃巳指陳，第六條第二項事®卜曾特別 

提及當時由伊拉克部隊佔頜的一段，一如協定附件 

壹所附地圖上所fè^^的界線 

本八並不確知，佴見 i ^ S t f 有一項紀錄一好像 

是安全砷事會的會讒——其中載有一項聲明，說摅 

Shuneh地圖所指，這一段;未剷界。本知這是 

4是實在的掎形，因爲本Aw從未見過Shuneh地圖 

但 本 ; ； 確 知 停 地 圖 丄 須 有 一 條 界 線 。 地 圖 上 的 

界 線 是 S 對 的 ， 那 是 另 外 的 問 題 l a 是 地 圆 铜 表 

m—條界綠，因爲它4^須包括全部陣鎵——約但的 

陣線和伊拉克陣線 

一如本人W前所說，除北部西北一W角外，(k 

照停戰規定，這一|>^地方是三7管的區域凡W若 

千 約 定 劃 定 停 戰 界 ! ^ 時 ， 負 責 劃 界 的 缝 箄 事 代 表 

tt钍W停戦線爲根據，如遇,三4管地帶——事實 

上常有此情形——郎末界線卽橫斷^地帶，將其中 



分爲兩部份。因此，爲避免劃定停戰界線往柱分成 

兩線的情形，祇須有一條停戦界線，因此，雙方代 

表便將停戰界線從中劃定。 

當嬖方箪事代表，聯合國兩觀察員及鹪方代表 

兩八及其隨員於是日夜間會同擬製最後地園畤，本 

人 未 在 場 。 審 視 â 件 地 圖 並 將 t 與 J W 往 停 界 線 比 

較 一 T ，a很可能是當l^i發生的谤形。但這不一定就 

是 發 生 過 錯 除 非 在 剷 定 界 镍 畤 因 爲 界 線 的 性 質 

— 與 r n a 河 有 關 一 約 但 代 表 並 未 察 覺 從 中 劃 定 

界鎵時巳將國際邊界約伹方面的一部份頒：t劃歸停 

戰 界 線 的 西 面 這 可 能 是 當 時 發 生 的 谤 形 ， 但 本 人 

却小能予W證實，因爲本人不知這些人員會商時的 

撩形，祇知健方代表達成協定並巳在地圖 t簽了字。 

M r H A I K A L ( *V徂哈希米德？國）羅茲協定 

所附地圖a否有國際邊界的表=苦。 

M r B U N C H E ( f W 代 理 巴 勒 斯 坦 調 解 専 員 ） 本 

人的答複是"有的"。地圖上確有國^邊界 

Mr H A I K A L U J 伹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） p = i Ç 問 M r 

Bunche各有鬮方面或負責方面是否一向按照巴勒斯 

坦頜土爲根據來商《ît停戦界線？ 

M r B U N C H E (8u代H'巴勒斯坦調解専員）這 

個 問 題 便 我 難 作 肯 定 的 答 稷 ， 其 原 因 容 解 稃 就 本 

人 記 憶 所 及 ， 在 與 本 A 有 關 及 由 本 人 主 拧 的 色 列 

約 伹 談 判 中 從 未 到 A 約 但 的 f i R 土。但如本人所說， 

擬3a地圖的工作是分由軍事専家三八/J m——卽毎 

紐由約但，y色列及聯合國各派一人垒加——負責 

辦 a » 的 & 擬 製 地 圖 的 禾 ？ 中 ， 這 些 î i i * 專 汆 割 

定 毎 一 界 線 時 是 否 曾 " 論 到 i â , 性 質 W 問 题 — — 譬 

如 說 關 ; I S 的 問 題 — — 本 人 無 法 得 知 如 果 有 

這 f î R i i t 論 ， 那 末 絕 3 致 有 ; ^ 同 i r w n f 形 ， 因 如 果 

有 任 何 爭 S A , 定 i ^ " ? 達 本 八 出 面 故 1 £ 無 小 知 

之评。 

在其他S)^判中，頒士邊界問題確曾錄生，且至 

在 兩 次 別 的 停 ^ s î è 判 中 爭 論 甚 ; r § 劇 ^ 但 本 人 r e 

不 起 在 約 但 W 色 刈 的 r & t i j 中 M 生 這 称 問 題 但 是 

本人茲再聲明本人:？願肯定地說;5r有可能舉fr的會 

議均未提及這項問題因；?^仁人確實不知^5 Shunei 

舉 f P會3 1的經過——據知事赏上在 S h u n e ' i貧有兩 

次 & 判 ， S t f — 次 判 流 產 ， 後 一 次 則 達 成 協 i # 本 

八不敢斷言軍事専家iît論到某一點1?>這項問題4會 

發生。但本人在場畤，這項問題從未發生。 

M r H A I K A L 伊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） 本 人 欲 知 

M r Bunche手上的地圆是否爲印就的協定所附地圜 

影 卬 A 的 原 件 。 

M r B U N C H E (前代理巴勒斯坦調解專員）本 

A手上的地圆綞不可能是印就協定所附地圆影印本 

的 原 件 ， 因 爲 這 一 份 地 圖 係 因 本 爲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

才送交本人收執，故一向是由本人保管的。此外又有 

相 同 的 地 圖 份 協 定 自 羅 ^ 島 逕 送 祕 * 良 轉 達 安 

全理事會，故本人假定這就是轉送協定和地圜給聯 

合國各會員國及安全PP事會各理事國所用的地圆。 

本 人 所 用 一 份 地 圖 除 剛 才 理 事 會 席 間 傅 送 對 座 的 

約但代表外，從未離開身邊。 

M r H A I K A L ( 約 但 哈 希 米 德 國 ） ^ — 份 影 印 

的 地 r i 並 不 是 M r B u n c h e 手上的地圓的抄本及攝 

1^*：這項附載 :5^羅茲協定的地11:1求表明國際邊 

界 特 別 是 审 執 中 的 萌 土 這 一 說 對 不 對 ？ 

M r B U N C H E (前代现巴勒斯坦調解専員）爭 

端的一Ifî的國際邊界當然是局部?{V約但河爲界的 

因 此 約 但 河 是 邊 界 直 至 最 後 才 折 行 向 束 

M r H A I K A L (約伊哈希米德王國）對不起，本 

祓 述 原 來 的 題 因 爲 剛 才 的 答 覆 並 * 完 全 解 

决這個問題 

:11—份地圖原鹰是負责保管停戰文件當局收執 

那一价地圆的影印本如把這一份地圖來看一TS可 

見 在 雅 琼 線 附 近 並 未 劃 有 國 際 邊 界 爭 論 中 的 一 段 

頗土旣在約但河的西脔及雅穆河之南，那末國防邊 

界鹰沿但河及雅穆爲界。在J W色列所佔 f i r r的一部 

份 巴 勒 斯 f f i 颌 土 的 那 個 地 方 ， 未 見 有 國 際 邊 界 a 

本人相信上有停戰界線的地圖:M:未指明約但與巴 

勒斯坦lIflW國P!f邊界 

M r B U N C H E (射代ÏTt巴勒斯坦；！解專員）這 

可 能 是 對 的 在 這 一 M ，本人方未見有國!^邊界。貴 

代 表 所 說 可 能 ê 完 全 正 確 的 

主 席 約 但 代 表 尙 有 其 他 問 題 否 ？ 

M r H A I K A I ( 約 但 哈 希 米 德 ？ 國 ） 本 人 欲 對 

M r Bunche的解稃表亍謝實。 

主 席 W 色 列 代 表 曾 請 求 發 言 ， 伹 英 聯 王 國 代 

表 旣 巳 表 ^ 有 提 出 問 題 之 實 ， 本 知 英 國 代 

表是否同會jy色列f、表現在可JW發問，仰欲先提出 

I"題？ 

S i r G l a d w y n J E B B (英聯干國）倘W色列代表願 

，，儘可先^問，詆耍本人3^、會逮結束W前有提出 

H'I題的機會 

M r E B A N ( W 色列）本人對英聯王國代表的謙 

讓 芘 爲 £ g 激 本 人 的 問 題 確 是 與 約 但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

代 荧 所 問 有 邏 輯 上 的 連 ; ^ , 係 的 。 他 的 發 問 巳 満 足 

了 本 人 的 大 部 份 耍 I t 本 人 尙 欲 簡 略 提 出 若 下 事 

方面的問題。 



首先，按本A的了解，Mr Bunche是;ï是說附 

載 於 色 列 與 約 但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的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的 

地圖是聯合國承羝的正式地圜&經^協定本身規定 

爲附件眘，成爲協定的一部份 Î 

Mr BUNCHE (前代琍巴勒斯 i f l調解専員）本 

人不敢代表聯合國的意見。本人係W談判主冲人的 

地位發言。 

本人現W前代理調解專員的资格鎊言，可說這 

就是本人將該協定及地圖送轉安全理事會的根據， 

又按安全PU事會其後所採取的行勋來推測，可見安 

全玴事會方面對ysâ項協定及其所附地阖之絕對眞 

確3k無疑問。 

Mr EBAN(W色列）婧問Mr Bunche這件地 

阖是否與停戰協定同時在羅J?S島簽字Î 

Mr B U N C H E ( 前 代 巴 勒 斯 i B 調 解 專 員 ） 地 

阖先;5«^協定簽字。事赏上，道一項手耩並非耍，但 

在本人算是加了一曆肪範。換句話說，在召集會^]E 

式 簽 訂 協 定 — — 其 中 實 規 定 簽 字 對 附 件 和 地 櫥 都 

有 效 一 之 前 ， 本 八 欲 確 知 地 鼸 上 所 1 « 界 線 是 « f 方 

接受的，JW兔簽字之畤銥生腿礙。因此本人<lt求雙 

方代表閣湖長;JSI*來附載:^協定的毎一fô"正式地圖 

上簽字，藉此表示各該地阖確已满足雙方的條件因 

此;Ô協定簽字J^H'J,各項地圆1：巳有鳝方的簽字 

本人驄爲地圖原小需有任何簽字，因爲雙方代 

表 協 定 上 的 正 式 簽 字 已 對 協 定 本 身 所 措 的 地 阖 及 

各附件同屬有效。 

Mr EBAN(jy色列）按本人的了解，Mr Bunche 

是說雙方&停戰協定上簽字卽等庐在各項附件上簽 

宇 雖 然 如 此 ， 事 實 色 列 及 約 但 鎗 方 的 全 權 代 

表是;^是又在各項附件上簽了宇？本人所指的是附 

件賫 

Mr BUNCHE (前代f5!LL勒斯fij調解專員）本 

人恐怕小太了解^項問題的目的。 

Mr E B A N ( W 色 列 ） 問 題 是 除 / 協 定 本 身 上 

的簽字一桉尊見認爲是等 iNPIitHtt ,佳附件所«C的 

地 圖 - 一 而 外 ， 該 地 圆 本 身 是 不 是 也 由 色 列 及 約 

但雙方代表簽了字 Î 
Mr BUNCHE (前代Ht巴勒斯18調査專員）是 

的。 

Mr EBAN(jy色列）p嚙問Mr Bupche是否鼸 

爲一九四/L年四月三 f i a "羅^島簽W的協定包括附 

W"壹所載地阖 f t內在目齣對5 ^各簽字阈有完汆^約 

束 效 力 Î 

Mr B U N C H M â R 代 理 巴 勒 斯 坦 調 解 專 員 〉 & 

該協定本身規定，該協定一經簽宇立卽發生約束效 

力。該協定旣錚各有關政府授權簽字的代我在上簽 

署，當然具有約ifv效力 

Mr E B A N ( j y 色 列 ） 根 據 M r Bunche認爲是 

說 明 停 戰 協 定 並 列 爲 其 附 件 壹 的 正 式 地 圖 ， 目 , 在 

爭 論 中 在 N a h a r a y i m 的 一 E 是 在 停 戰 界 線 之 束 或 

西 Î 

Mr BUNCHE (前代理巴勒斯：m調解專員）本 

人 不 敢 肯 定 作 答 ， 因 爲 本 人 對 ; 爭 端 中 一 區 的 全 部 

範圍沒有明確的觀念。但是約但方面提出抗議所沙 

及的一部{3>地龐，裉據停Ig^地圖及一九四A年八月 

的停戰地圆，無疑是在雅穆河之西。 

Mr EBAN(W色列）本人慼能婧安全W事會注 

曹這個重耍及有决定性的答覆。W色列的立場是 

我 方 决 小 前 往 議 定 停 戰 界 線 東 的 任 何 地 方 ， 可 是 

別人也决小能正當地要求我們自Mb£界線W西任何 

地方撤移。我方完全W批准的地圜爲根據。 

旣然有人提及國際邊界，本人最後尙有一項問 

題 向 M r B u n c h e 提 出 依 照 停 戰 協 定 規 定 停 戰 界 

線 是 否 無 論 在 任 何 一 點 4 ^ 須 合 j y 往 的 約 但 相 巴 勒 

斯ifl間的國際邊界，小然卽喪失效力î我們WW̶ 

條 界 線 爲 準 î 我 們 是 依 停 戟 辦 法 所 定 的 停 戰 界 線 ， 

抑依戰前的國際邊界 î 

Mr BUNCHE ( 前 代 理 巴 勒 斯 坦 調 解 專 員 ） 閽 

im̶點，協定本身規定有解决辦法"色列約但 

全面停戰*V定第六條第九項特別規定第五條及第六 

條 所 盯 的 停 戰 界 線 是 經 " 鎗 方 同 耆 並 不 影 礬 將 來 之 

頜 土 解 决 辦 法 或 疆 界 之 剷 定 或 任 何 一 方 對 有 關 該 

項 問 題 要 求 " 。 各 方 面 都 認 識 此 項 界 線 旣 ; 停 戟 界 

線，因此主耍《g^Mî叩?arWiiM線雙方軍隊陣地而釗 

定 

此外，有幾次停戦談W中，雙方&<：6"希望极本 

不提及國際界線之苜，因=!？在钝粹關;5^軍事銜突的 

協定中會發生政治的畲義。0此，往往特別避免提 

及國1^邊界。 

本人欲藉此機會作一更正。本人 ta接到一九四 

九年四月三 R 七畤三十分舉 f ï 的 W 色列約伊停戦談 

判 第 三 次 聯 席 會 的 紀 錄 。 ： 項 紀 錄 中 載 有 本 人 

簽; r協定時對甓方代表 M 發表的一段聲明。這一段 

聲明是在地圖製成afe經插入封套之後才發表的。我 

的詔是 

"本人頃接璲W同一格式装訂的附件第二 《 第 

—价。該件載有附件賫，地阖及附件武。各卷並無 

須正式簽字的規定，It本人認爲如俟今晚接镀所有 

各卷後，爲使各卷更爲正式起見，最好能P靑雙方代 

表 M 醎艮或其高鈸軍事代表同曹在六卷內每一卷的 



兩件地圃il簽荖，JW便可將地圖附載;5^各卷中算是 

經過各代表圑正式簽署的文件。此時現祇有一本在 

此，本人不擬在此次正式會譏中舉行此事"。 

本入欲更正者，爲地圜上發表聲明二十四/ J時 

後始簽宇。這龙不改變本入當初對約但哈希米德王 

阖代表所詢一項問題的答覆，卽各該地圖係；！^^人 

仍在羅兹島時經本入同意簽字，且係由 I I方代表團 

遞交本入的。 

Mr E B A N ( j y 色列）本人對 M r Bunche對有 

關 jy色列約但全面停戟協定的一組問題作肯定的答 

覆,深爲満曹。但本AJy Mr Bunche爲埃及與jy色 

列間簽訂全面停戰協定時在場的聯合國大員，將來 

俟 有 適 當 機 會 時 ， 尙 向 他 請 教 與 該 協 定 有 蹒 的 若 

干問題 

Sir Glabwyn JEBB(英聯王阈）本八的問題係向 

General Riley提出的，並擬重提安全理事會第五一 

七 次 會 議 時 本 八 向 他 所 詢 關 蘇 龜 士 運 河 問 題 停 戰 

事宜混合委員會所作的决定。請問General Riley能 

否就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對該問題5寸論經遇作輓爲 

詳細的報吿？ 

Major-General Riley (休戟督察圑垒St長）W色 

列 高 級 代 表 月 四 日 停 戰 事 t 混 合 委 員 會 第 十 六 

次會讒時提出一項抗譏。據稱有船隻馳經運河抵亞 

歷山大港時，發生貨物被沒收之情事此項抗議;人 

月 二 十 九 曰 停 事 â 屁 合 委 員 會 第 十 七 次 會 譏 時 提 

出 ê J 1 & 當時埃及代表靱爲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對 

這個間題無椹計論。嗣經W色列勐議舉行表决。^動 

議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確有權耍求埃及政府不應 

妨礙貨物經過蘇錄士運河前往"色列。主席 f t W色 

剁代表團投I？贊成而埃及則投挛反對。埃及；{^—九 

四 九 年 九 月 三 H 婧 求 推 翻 此 項 决 定 此 項 《 I f 求 卜 

九四九年九月九R停戰事宜泯合委員會第十八次會 

議 時 提 出 。 依 全 面 停 戟 定 成 A 的 特 別 委 員 會 旣 迄 

未召集會議;^1"論此次-il求,且镲方方自願任其擱置 

故此項問題俟本Afej至;^色列後仍可重新提出，屆 

時可由特別委員會作—决定。 

Sir Glabwyn JEBB (英聯王國）本人對General 

RJey的答覆表,亍謝曹。俟將來H論後期本人或尙擬 

提到此項答覆。 

Mr HAIKAL ( 約 但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） 閽 計 論 

下的一項問題本人欲就General Riley爲休戰督察ffl 

垒謀長職 f i t 範圍 j y 內的若干項問題，向他遗問意 

見。General Riky 月 三 十 日 的 會 議 [ 第 五 一 七 

次 會 議 ] 時 曾 說 " 色 列 軍 隊 / , 八 二 十 八 日 佔 領 的 

—區是約但頜土完齄的一部份。General Riley又說 

他手上所有用 f ^ l l j 定停戰界線根據的地圖約但所 

屬的那一區剷交W色列管治請問General Riley用 

作^督停18界線之根據的地圜究有幾種7 

Major-General Riley (休钺督寧圑參；3?：良)在 

萍茲g簽署附載全面停戟協定作爲附件賫的地圜當 

然算是ÎE式地圆。但是05照該協定規定，協定簽字國 

得適時修改停戰界線。因此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曰 

的 會 璣 時 曾 討 論 到 附 載 在 羅 茲 島 簽 訂 的 全 面 婷 戦 

協 定 的 地 圖 一 事 當 時 曾 經 决 定 將 用 二 十 五 离 分 之 

—比冽W地圖擴大爲十离分之一比例的工作根據地 

圆。依此更改Jy後，該地圜於七月七日經General 

Glubb Pasha簽字，其後:6^七月二十二日經Colonel 

Dayan簽字。那是一九四九年的事。自是W後，該 

停戰界線隨停戰協定及键方代表M的計論而時有更 

改。因此本人雞說究竟有&幾 f J H f i 圖，伹本人向 

W最後修正的一价地圖爲準。這絕不改變基本的全 

面 停 戟 協 定 或 附 載 該 原 件 的 地 圖 。 

Mr HAIKAL ( 約 但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） 如 本 人 沒 

有聽錯諾，General Rily是說關於停戰界線，他是首 

先W羅?£島協定所附的地圖爲根據，其次則採用十 

离分之一比例的地圖。請問General Riley是否仍認 

爲用二十五萬分之一比例製成的地圖，卽附; 

協定的地圜，：劃定停戰界鎳的有效根據？ 

Major-General Riley (休戰督察圑參2St昆）否， 

所用的是最:€—項地圖，卽就二十五萬分之一比例 

的地圆修正後的地鬮。 

Mr HAIKAL 但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） 本 人 可 用 

另一方式提出這個問題。婧問General Riley是否認 

爲附載；5^停戟協定的地,巳無效作廢，還是仍然有 

效？ 

Major-General Riley (休戰督察圑參3 t長）該 

地 圆 上 經 饍 方 代 表 其 後 讒 定 修 正 各 處 當 然 無 效 作 

廢 

Mr HAIKAL ( 約 但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） 在 , 射 階 

段 中 ， 或 宜 一 提 F 述 事 實 當 時 T ; u l k a r e m 劃 定 

停 战 界 線 時 ， j y 色 列 拒 絕 採 用 附 i t î ^ 羅 協 定 W 

用 二 十 分 之 一 比 例 的 地 圜 ， 因 爲 《 1 — 份 地 阖 與 

Shuneh地圆或在P茲島仿照Shuneh地圆擴大至十 

萬分之一比例的地圖比轔起來，M—m地圜所劃的 

該區停界線對以色利签轔少。嗣經雙方^論甚久， 

並將該問題向停戰事aZS合委員會提出。按該委員 

會一九四九年五月五H會識的紀錄所 i^，贫經在羅 

茲協定附載的二十五1^分之一比例地圖上親箏簽字 

的Colonel Dayan就》靑求廢止該地圖。本人茲引該次 

會 紀 錄 的 英 文 本 。 



Mr Haikal用英文官^如下一段 

" Colonel D a y a n稱用十莴分之一比例的 

地圖是原來的地圖，而用二十五萬之一比例的地鬮 

是爲方便而製成的抄本，因爲用十萬分之一比例的 

地 圆 面 稹 》 0 大 ， 不 易 附 入 協 定 册 在 耶 Î ! 撖 / ^ 

«政府大樓舉行的停《15事官混合蚤員會第一A會諷 

ff>, General Riley及雙方均餽:P§三十五ft,分之一比 

例 的 地 圖 7 足 適 應 工 作 需 耍 ， / 产 是 ^ 座 全 體 " 致 赞 

成採用十萬分之一比例的地圖;^停y}事官浞合蚤員 

畲 的 地 圖 。 " 

Mr Haikal W 法 又 曜 ^ 發 f 

«j^間General R . l e y如果說E ? ^用二十五离分 

之一比例艙製的羅《> 島協定m阖< 切 W 用 且 屬 ! 

I是7是ïn確的？ 

Major-General RILEY( % ,^旨察31參;11!：)是 

的 那 一 份 地 圖 被 鼸 A 4 切 寘 用 ， 因 此 有 l i 各 方 一 

致 决 定 改 用 十 离 分 之 一 比 例 的 地 鬮 自 是 H 起 後 

面 一 称 地 鬮 遂 成 爲 工 作 根 據 地 圆 但 如 原 有 地 圖 上 

有 若 干 界 耱 未 檜 於 工 作 地 圖 上 ， 原 有 地 圆 也 , 4 因 

此 事 , 效 作 廢 

Mr HAIKAI (約IH哈希米ié^"E國）？們檢製 

的這一份他圖因:F§已由!^—地圖替代了是否轼小能 

再 提 出 珠 用 作 提 出 任 何 木 的 根 據 ？ 

Major-General RILEY(休i,戈督察參；^]；^艮）如 

本入所有的用十萬分之一 i l例的地P上檜有用二十 

五 ï i Ç 分 之 一 比 例 地 鬪 的 所 有 界 線 ， 則 本 八 可 作 

肯定的答孭當《1=鳍方自e同曹放棄用二叶：ff离分 

之一比例的地 P ，改用十^分之一比例的地圜‧ ̂ 工 

作根睐地圖本A對力、雙方彼此之R «的協3&從3加 

W干預q 

Mr BAIKAL ( 約 伹 哈 希 米 王 阈 ） 水 入 懇 p 《 

士席容許苒用另-方Â第三 - A f ë出3；3倜 i n題J^ d T t 

我 們 務 須 確 定 那 一 份 地 圖 是 有 4 的 ^ 本 八 所 指 的 

"次會醮中，General R i l e y 及 餺 方 代 围 是 否 

î f 兹 島 協 定 所 附 的 地 B I 已 4 切 K 用 / i f 作 櫞 ？ 

Major-General RILfY(休戦旨察團參,^«；長）gj») 

; 8 A 用二十五离分之一 i t 例的地阖，可說是樣的我 

們改用十离分之一比例的地圆爲工作根睐地圖 
Mr HAIKAL ( 糸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） 鬭 ; ! ^ 用 十 

离分之一Jt例檢製的罹茲協定附圆，tfi^門General 

Riley繪製這份地ISëW什;S!f作根摅的？ 

Major-General RILEY(休戰察傳1參Ji»"良）本 

八智倮 i ? î 代表所指的a猓 i i 協定附圖其 I L例< S二 

十五离分之一 

M I H A I K A L (糸 J但哈希米德王國）按本人對 

General R i l e y 鳏 明 的 了 解 , ^ General Glubb Pasha 

簽名的地圆W外，尙有一份用十萬分之一比例檜製 

的地圆 

Major-General R I L E Y ( 休 i p g 督 察 M 參 長 ） 本 

入有General Glubb P a s h a簽署的十^分之一比例的 

地 圆 本 八 沒 有 用 與 二 十 五 离 分 之 一 比 例 的 地 圆 。 

Mr H A I K A L(約但哈希米換王國）在G e n e r a l 

Glubb Pasha ；TA該地圖上簽字Wfiif——#在簽訂協定 

三個月才簽字的，不是蛾有 W 載於羅兹協 A 的— 

份 地 仰 或 ^ General Glubb Pasha簽名;5^協 

； t 及 地 , Z 叶 除 用 二 十 五 分 之 一 比 例 的 地 圖 W 

外 ， 有 另 一 份 用 十 莴 分 之 一 比 例 檜 ^ 的 地 I S ? 

Major-General R I L E Y (休戰督察 f f l 參 A 長）本 

A相信雙力均有7 f Shuneh簽署的地|gl t a本八對這 

些 地 阖 一 t o 所 知 如 果 雙 方 代 ^ 曾 把 這 些 地 圆 ， 來 

與 £ 月 七 日 至 八 政 府 人 樓 簽 字 的 修 正 地 圖 或 

原 有 地 » ! 相 那 是 本 人 管 3 * 的 事 。 

Mr HAIKEL (if_¦但哈希米德王國）附載力～羅 

兹協定的地圆旣然f乍廢，General R i l e y是否g £用一 

份地圖剷定停％^界镍的根據，抑或尙有51他地圖？ 

Major-General R I L E Y ( 休 ％ ^ 督 察 圈 參 良 ） £ 

的 本 八 相 儇 甓 方 均 有 這 一 份 地 圖 的 抄 本 ， 而 停 8 ? 

協定是桉這些地圓執行的。這些地圜是原,的抄本 

且 力 粹 簽 署 闪 此 透 成 爲 Î E 式 地 圖 

Mr HAIKAI ( 約 但 哈 希 米 搀 王 國 ） 罹 協 定 

所 附 地 园 5 1 已 視 / 效 作 廢 旣 然 如 此 本 人 欲 知 

General Riley W休fl4督察ffl參<3!：昆的地位用那一份 

地圖作割定巴勒斯 i n 停戰界線的根據？本/^覺得邁 

個 門 題 已 非 T 淸 楚 / 否 則 l î f 予 指 正 。 

Major-General RILEY (休"^6督寧【11參;^昆）本 

入fi W停'战事H混合委員會及3£委員;Jf用地圆爲根 

據 伹 自 一 九 四 化 年 / £ 月 & 政 府 大 樓 I 眉 會 " f e ， 本 

人4*中卽拧有總地圆一份。各停戦事！"混合委員會 

乱 用 1 6 方 提 出 的 地 陶 但 是 在 這 些 地 圖 上 凡 有 按 原 

定 界 線 W 作 的 修 改 郤 是 i ^ l 過 雙 方 同 曹 的 。 

Mr HAIKAL ( 約 但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） G e n e i a l 

R i l e y剛才說智有一{ T '櫸地圆"P嘴問邁份地圆採用 

汁 麼 i 例 是 在 何 u y f ê 製 的 ？ 

Major-Geneial R I L E Y ( * % ^ 督察圑參 i i X f ê ) 道 

是 一 九 四 九 年 E f l 七 t l 會 謠 " 後 在 政 府 大 樓 檜 製 的 

地圖之一，其比例;?r卜离分之一 

Mr HAIKAL 但 哈 希 米 德 王 , ） ^ ^ ― 设 地 

鬮&31簽宇的？ 



Major-General RILEY (沐戰督麥圃參謀長）這 

—份地圖曾經約但哈希米德干國代表Captain Nu-

war及jy色列代表Colonel Moshe Dayan在背後簽 

宇。在地0的正面有六七處經General Glubb Pasha 

九四九年六;1 二十二日簽字，此外又有Moshe 

Dayan代表W色列簽字。 

Mr HAIKAL(約但哈希米铯王國）General Riley 

現有一九四丸年五 / 1七日的地園，上有N u w a r與 

Glubb Pashe簽署。|#此而外，是否尙有Glubb Pasha 

簽名的另一份地圆？ 

Major"General RILEY (休戰督察围參a長）本 

A覺得他共簽了三份枱 JW色列代*M，一份拾約但 

哈希米德王國，又有一份袷本人收執。 

Mr HAIKAL ( 約 但 哈 希 米 王 國 ） 這 些 地 圖 

是 相 同 的 是 彼 此 不 同 的 地 0 ？ 

Major-General RILEY(休戰督窣團參-JSt長）這 

些地圖都&彼此相同的抄本 

Mr HAIKAL(ir j但哈希米德王國）旣^如此， 

現7f"!PlC响Glubb P a s h a 簽 名 的 一 項 地 圆 至 ; ^ 抄 本 

有 多 在 € | H E 鬮 係 。 G l u b b Pash»簽字的地圆 

是 按 十 & 之 一 的 比 例 檜 的 。 這 詰 是 否 正 確 Î 

Major-General RILEY ( 体 1 « 8 督 察 團 參 長 ） 

了，本人假定現尙有地,兩份，一{9"在_^代表處，另 

一交JW色刘政府收々。這兩份地圖T綏簽名。本入 

小信General Glubb Pasha鉞在本人所有一份地,上 

簽了名。 

Mr HAIKAL ( 約 但 哈 希 米 德 乇 國 ） 現 在 似 乎 

有些Siè會。第一，我們化要决定充莧臧有一价地圆 

或 有 三 份 地 圖 。 本 A 認 如 果 停 戰 界 鋭 沒 有 出 入 ， 

而我們祇是朴使用經同一代表簽過字的同一地圖的 

抄本，那末 Ik們酈^認爲紙有一份地圆本人也很知 

^—{Ji"單543的地圆麼^钕UMM价General Riley 

是否同If我們)f氏有一份地圖，可是有三份抄本？如 

Mr Bunche刚才所說，另外一(3>地圆有五份抄本這 

兩{3^地圆無疑是相同的一份。General Riley是否同 

意Glubb Pasha簽字的地圆有ilf幾份抄本Î 

土席General Riley業巳;ife亍同, 

Mr 11八11̂ 八1>(；|0怛哈希米德^國）脚;>产一般稱 

爲 耶 魯 撒 冷 地 圖 的 用 十 分 之 一 比 例 上 有 G e n e r a l 

Riley簽宇的地鬮，General Riley 十月三十日的會 

ik [ 第 五 一 七 次 會 時 說 這 一 份 地 躅 係 仿 在 

Shunehfjf備地圖繪3a的》jf問General Riley羅茲協定 

旣 M i , ^地圆，何决疋,B p Shuneh地,再抄一A Î 

Mdjor̃General RILEY(f水戰督窣圑參Jiî:長）如 

A人剛才所說，常Ht- ,有一工作根捣地圖，因爲用 

二十五萬分之一比例的地圆太/】了，不便詳細研 

JH.因此决定再用十离分之一比例的地,。 

Mr HAIKAL ( 約 但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） 是 否 因 爲 

鳝方及General Riley本人認爲羅茲協定^附的二十 

五萬分之一比例的地圜不切實用且屬無效，因此才 

檜製那一份地圖？ 

Major-General RILEY ( 休 戰 督 察 圑 參 長 ） 如 

缝^願盲不用二十五离分之一比例的地,， W 便 a n 

界：r作易於41行，本人當然不反改變，因;^停戰協 

定ë韆方遘定的。本八很了解何J W須沿停戰界線細 

加研究。如欲對到/J «落，非有比例較大卽十js:,分 

之一比例的地圖不可。郎在今日，停18事宜混合委員 

會爲研究細節起見，耍時甚至在使用二 / j ^ 分之一 

比例的地圖 

Mr HAIKAL ( 約 但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） 耶 ^ 撒 冷 

的那一份地圖是在羅兹協定草擬 1 簽 ^ W f é ï f i 久才 

M 6 0 爲證卩力新的耶魯撒冷地圖的效力起昆， 

門General Riley當時曾否向約但代表要木並接得全 

m^^,表示約但政府確實授權^代表可於修改或 

替換前經約伹政府簽字的原有地圆的那一份新地圖 

上簽字？ 

Major-General RILEY(休戰督察圑參义長） 

著第六條第十一項及第五條的規定，就知 t 停 1 5 界 

m"得綏本協定轿約雙方同會予y修正,所有修正之 

吗 ， 卽 成 爲 本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之 構 成 部 分 ， 與 本 協 

定 之 他 條 款 有 同 等 效 力 " 。 因 此 ， 本 人 感 覺 出 席 

停 i 戈事昆合委員會各代表有改變及修正停戟界線 

的權力 

Mr HAIKAL(約但哈希米德王國）從General 

Riley的一般;S來看，出席停戰事宜il合委員會的糸J 

但 代 表 是 有 机 改 變 ^ f4定的內容的。pf問General 

Riley是否認；?？出席停|4事宜混合委員會的約但代表 

可Wfliy色列的代表訂協定改變兩阈玫/TfnS定 

的 一 份 地 圆 ， 把 但 的 一 半 僦 土 割 交 W 色 列 < t 問 

General Riley " 聯 合 國 代 表 的 身 份 是 否 認 爲 這 様 

一 {^地圆是有效的7 

A席這是對General Riley提出一個論據而< 

是提出一個間題？ 

SirGladwynJEBB(英聯王阖）本入p"f求就秆Jf 

間題^言。本人非常 l i疑這是否安全Ï5>事會邋行 

事的正當辦法據本A的了解，理事會费了兩句鏠31" 

論的問題是一段一哩長+^哩宽的頜土。因此這很， 

說是一個具有喊等重要性的問題。jy色列及約01代 

表 法 向 M r Bunche及General Riley 詾 

消 8 , 以 便 躕 定 事 實 這 £ 不 容 爭 端 的 但 本 人 敢 說 



這 事 說 好 交 給 安 全 事 會 的 - 個 , j 糾 委 員 會 一 一 可 

由 主 席 召 集 — — 去 辦 或 在 停 戟 事 宜 泯 合 委 員 會 中 

去舉行這禪冗長的間答，a爲妥善，^事會可授命停 

戰事直混合委員會於杳明並斷定事實後向事會提出 

報吿，甚或於報吿書中附載問^的完備紀錄但本入 

jy爲在此間無止境地問h去是不會有什麼 j i展的。 

主 席 埃 及 代 表 婧 求 發 言 請 問 是 否 是 疗 問 

題？ 

Mahmoud F A W Z I Bey (埃及）本人請木就稃序 

問題螢言, C 中所起的一SA是非H "事會理率國本來 

3 能 參 加 我 們 這 " ^ f P 汾 的 W 論 闪 此 關 於 英 聯 干 國 

代 表 所 提 的 動 議 ， 本 人 願 盡 力 合 作 我 們 如 果 

能 問 一 問 約 但 代 表 是 否 f ' î 有 很 多 問 題 那 末 理 事 會 

的 : r 作 也 許 可 W 容 易 些 如 約 f B 代 表 i i i S 刺 ̶ 項 或 

兩項問題，我們便可"崔快結束《1次問！^，使這個 

問題雖未能作最後解决，才可暫ff>吿一段落。 

本 人 & 對 於 這 一 點 * ? 片 勐 再 提 出 盲 見 W 前 ， 

須 磬 明 弒 4 同 f 英 聯 王 國 代 我 關 於 這 一 段 1 3 1 土 

面 精 的 說 法 這 是 與 這 個 問 題 沒 有 多 大 闕 係 的 我 

們是在硏究這個問題的W相，不管所ÏMÎR土面核的 

人 這 一 段 馓 土 面 稂 雖 / j ， 但 從 公 的 立 場 及 有 

閽甓力的觀點看來，可能是關係很《大的可是，或 

者因爲;g地面積俠W ，英聯王H代表可^1^-#^色 

列方面自目S'j的陣地撤退 

主 席 本 人 如 P 者 約 但 哈 希 米 f è T H 代 表 4 买 發 

門 多 ， 而 j y 他 認 ^ 耍 的 問 題 爲 限 ， 1 ? 可 滿 足 英 

聯王國與埃及代表的建ni 

Mr HAIKAI (約但哈希米fé>王國）本A剛才 

所 提 的 題 是 最 後 一 项 問 題 這 問 題 的 苜 f f i 是 欲 

證 明 j y 色 列 人 i l 二 十 八 口 所 佔 颌 颌 土 面 î â 的 大 

W ，對我們伺等不重耍本人說這事爲比有約<曰頜 

±的一1^牽涉在內，是耍《I亍對於我們，這ê一個 

原 則 問 題 這 是 本 人 的 最 後 一 項 門 題 本 八 向 丄 席 

General Riley和Mr Bunche ^ 亍 謝 f 

Mr EBAN (J^色列）本人對這一 f|事再沒有 

什麼問題了 但是本人在能力範園"內，颇願協助 

約 但 哈 希 米 德 T 國 的 代 A 他 C o l o n e l Dayan及 

Colonel El Jundi J^—九四九年四〗1三日在罹^島簽 

字 的 地 圜 乎 深 惡 痛 I E 他 若 脔 探 後 來 C o l o n e i 

Dayan與General Glubb P a s h a所簽字的地圆我們 

也 很 願 t j y 那 份 地 圖 爲 主 。 他 儘 可 隨 苜 « 擇 其 一 

Mahmoud 1AWZI Bey(埃及）本人雖覺ï!p事 

尙末&束今日費了長久 I f V ¦ ¦ «所 5 t 論的這事在"地 

圖 學 " 或 f t t 寧 說 是 改 圆 # 1 " 方 面 的 問 題 本 人 却 小 

潁於此時再加W論列但在理事會散會之l"?，i ,本人 

對英聯干國代表向Ceneral Ri ley提出的問題，f , i擬 

略 表 奮 見 ， 同 爲 了 紀 錄 ， 本 力 擬 提 出 若 于 事 實 

簡略的"f述 

關於在亞歷山大港沒收货品一SA General Riley 

說 得 很 淸 楚 ， 本 人 此 時 無 可 補 充 t 5 t 他 的 r S , 從 

事會上次會s i的S t論錚過來看，顳然此事有關對在 

S歷山大港所沒收貨物的一個裁定，埃&曾P靑卞推 

翻是項裁定而General R i l e y說這個問題自 4 在目 

前暫時擱着4問。本人非在逐字钮述General Rile> 

的話，但相信這確赏是他的苜S 

關 點 ： 了 紀 錄 B M 係 ， 本 人 欲 提 起 停 戰 

事宜泯合委員會於一九四丸年六n八m關於蘇41 士 

運 河 的 决 定 《 色 列 對 將 路 經 蘇 彝 士 ; l b 河 的 貨 物 沒 

收 一 事 ， 提 出 抗 蕺 本 人 4 ^ 官 讀 一 九 四 丸 尔 六 j i 八 

日的决《«s案的全文， i l?]"事會覺厭煩本人祇擇nfi 

其 中 最 有 關 係 的 ^ 四 段 及 第 五 段 該 第 四 段 稱 

" 關 ； S H i l 色 列 之 抗 讒 ， 所 控 埃 及 方 面 之 行 

動&不違犯全面停戟協定第一條第二項之规定，因 

當時並無任何軍隊131事侵略行爲" 

同一决;3^案第五段稱 

"《？認爲所控埃反方面在蘇?^|i士；！！河之行勁並 

4達犯全面停戰協定第二條第二¥！之规定，因: 

任何1^海空軍或同箪事部1^包括非正规„*15隊 

在内對另一方而之軍事，或同事部1^或伊;《方11 

管 稃 颌 土 之 平 民 有 作 戦 或 敵 對 行 爲 " 

如 輝 事 會 願 f 本 人 自 可 宣 决 n & 案 的 全 文 

或 任 何 有 關 文 但 1 * 非 有 A ^ 3 t 本 八 直 , 本 人 頗 4 

械煩 ï i ^ 事會諸君去聽此秫珐膺及冗長的:錄 

本人於上次，Si^lH^巳說^六八H的决定，旣 

末桉全而ff" 協定第十條第四項的规定力'一 J? , W 

內提出異《â,卽成:F§定論。本人所KL的决n&案及其 

第四段與第五段是一 含 煳 的 此 外 ， 又 絕 , 任 

何其他决定或J&fi合阈任fil氛他主管機關的裁定足JW 

推翻此項决定 

關於此點，本人4再赘言。本人Jfjt^;!^這一段 

簡短的翳明脊tneit 4u本人對這一SA有4確之麼 

極 願 齄 Ï J 座 粹 論 那 一 位 的 正 

SirGladwynJEBB ( 英 聯 王 國 ） 倘 承 主 席 允 許 

本人於General Riley答瑷本A的問題穣，扳保留於 

》次會苒a論: lE項問題的ff》候就此事f t亍苜見的 

權利 

Mr EBAN(_y色列）倘承t/^^允許，本人擬 

埃 及 和 英 國 代 A ^ % 的 事 項 問 M r ljunche提出兩項 

問 題 ^ 後 本 人 擬 作 一 極 簡 文 B 的 璩 明 ， 宣 怖 欲 ; 5 ^ 

安全H'事會W後一次會菡中提出W若干項問題 



本八第二項問題是一丸四九年八月四曰，Mr 

Bunche貧在安全理事會[第四三三次會議]內說過 

如下一段話 

"停戰協定不是最後的相平解决，故各項協定中 

的詳確條款其唯一 獬釋是它們象徵巴勒斯坦問題在 

軍事方面巳吿一結束。現在的目標，顯然應^是儘 

可能恢復正常的和牛狀態 凡由此次不宣而戰 

的 戰 事 而 ， 來 的 樋 榔 限 制 應 該 一 仲 取 涫 將 來 

應有3 t常一往來，入口及移民的限制應予取消，合 

法 的 海 運 應 准 其 自 由 行 動 ， i g i j 時 針 的 i t 跡 應 一 f 

小 准 耱 續 存 在 因 爲 這 是 不 合 停 戰 協 定 的 明 文 與 i 

旨 的 ' 

本 人 擬 問 M r B u n c h e 也 爭 否 仍 維 持 當 時 發 

表的 " f見。 

本入的7^面一項問題——如果也能答覆的^一 

一 就 是 在 他 看 來 ， 奮 封 ^ 經 蘇 ¦ ¦ 士 》 £ 河 前 往 j y 色 

列口岸的商船一事，是否可合理地視爲據他&八月 

四日所說是"不合停Sfeg協定的明文與首旨"的一, 

時 封 錤 遺 下 的 痕 跡 " 

Mr Bunche (前代理巴勒斯坦調解專員）本人 

係 停 戟 協 定 歸 3 本 八 任 務 ^ 成 後 理 事 會 考 廬 結 

東本人與巴勒斯W問題官方鬮係之H>,在安全P:P事 

會 內 發 表 j y 色 列 代 I k 剛 才 所 引 的 一 段 3 的 本 人 發 

表 這 一 段 話 係 出 至 》 ! « ，如遇有機會，本人當然可W 

再說一遍 

但 是 本 人 與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的 官 方 閹 係 巳 吿 結 

束現在旣有停戦事宜泯合委員會及停'|贞協定所規 

定 成 立 的 機 構 ， M a j o r - G e n e r a l Riley的聯合國 

休JSU督察圑參IX長及所有各停戰事a混合委員會 

主席的身份，本人覺得似不嘥叫本A麼對於向停 

事â混合委員會提出的任r - j問題或抗議發表曹見 

現巳Si t有機構解决這些問題本入與ai個問題旣無 

官方關係，故關;5^所提每項抗蕺的>#踌及協定的解 

稃等等問題。頗4熟悉。這是由各停Jgfe事*混合委 

員 會 設 立 的 機 構 所 處 理 中 的 特 別 問 題 因 此 本 人 不 

願 就 此 類 特 定 抗 發 表 ！ ^ 見 。 

Mr E B A N ( y色列）本人充分了解M r Bunche 

的立場。此所以本人的第二項問題，與第一項問題 

同，是専與M r 8皿(：116：5^巴勒斯;10問題負有聯合國 

責任的一個時期有鬮的 

本入擬問Mr Bunche是否記得安全ÏJi事會於一 

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[第四三七次會議]通&的决議 

案。本人相信他所負代理調解專員的任務因此案而 

吿結束。5#間Mr Bunche按池的了解̶̶本人" 

爲當IFi=他的«S是如此̶̶是否這項决謠案通過後， 

卽應取消蹦;SSfi束各國政府購買軍火的所限制:3È屨 

止戰時封鎮的所有痕跡。本入尊重Mr Bunche,對安 

全理事會提出的苜昆，所JW純粹從歷史的角度來提 

出這項問題。 

Mr BUNCHE ( 前 代 理 巴 勒 斯 坩 調 解 専 員 ） 本 

八可 j y 非，:《3白地說這確是本人所希^的不幸這 

個 希 望 未 能 實 現 本 人 原 來 希 望 旣 巳 成 立 協 定 ， 安 

全理事會又採取了行動，戰爭時期的痕跡卽不能全 

部 涫 滅 至 》 J T 可 泰 掃 除 。 

Mr EBAN(jy色列）本人祇想作一簡短聲明， 

宣佈擬早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兩點問題 

在停;1?!^界線jy色列一方的BirQattar區"及在 

該地駐紮軍隊的問題jk未列入埃及代表向安全理事 

會提出並列載其譏稃[第五〇二次會議1的原有各項 

抗讒(S/1790)內，因此我方3便對此問題煶出„¥細 

的 聲 明 但 ; T f c r ^ t 論 中 ， 關 ; 項 問 題 的 抗 讒 

業 已 提 了 出 來 ， 且 佔 有 很 重 要 的 地 位 因 此 ， 本 人 

擬於安全《>事會fe^è:將來的一次會議中向Wi事會詳 

細陳述本國政府對這個問題，其起因及我方 i 張的 

解决方法等等的切實會見。 

本人其次及最後W̶SJf是自安全理事會上一次 

會議後我方贫B¥袖調奄General Riley於上一次會讒 

答 覆 英 聯 王 國 代 3 k 時 所 提 及 的 I t 形 據 本 人 知 ， f t 

形 是 這 様 的 埃 及 和 W 色 列 均 參 加 的 停 戦 事 â 混 合 

委員會曾膪次同苜對船隻被扣押、撋a或干擾等特 

殊事件加 " 3 ^ 奄。其中有一次在六月瘦得解决，結 

果 埃 及 勝 ； a — 件 事 埃 及 代 表 噴 曾 提 及 伹 在 八 

月中解决的另一事件，埃及敗i?F，埃及代发對此却 

未有表矛。 

但 是 ， 這 兩 事 件 都 是 某 些 船 隻 被 扣 的 特 殊 赌 

形 ， 而 在 停 战 事 â 混 合 姿 提 出 的 問 題 ， 是 這 幾 次 

扣押是否：^犯埃及與 j y 色刈間的全面停戟協定可 

是，停戰事 â 混合委員會從未同會對範圍大得多性 

質嚴重得多的問題-一埃及政府於蘇彝士; é 河所施 

的氇個封n辦法是否能合法地與停>Bg協定行小悸 

一 加 J W 裁 定 這 個 問 題 ^ ^ 事 â 浪 合 委 員 會 未 提 

起過。按本人的了解，埃及方面認爲停戟事i :混合委 

員 會 無 椹 過 問 範 圍 如 此 廣 泛 的 一 項 國 際 間 題 至 》 

埃及出席停eg事a泯合委員會代表是如此表亍的 

這 樣 一 來 便 资 生 一 個 廣 大 的 問 題 旣 然 S o t Î ! ? 

違 犯 協 定 的 爲 停 戟 協 定 是 否 就 此 成 爲 廢 紙 目 前 

基本的問題是埃及政府，一方面經，犯嚴重的背*j 

行 爲 ， 是 否 同 可 W 耍 永 調 蘑 地 形 方 面 的 細 節 ， 何 

兄這些細微的問題對 J S i c 束人民的生活不致,生基 

本的影響？在蘇《扭上的背約行爲對於"色列及:è:東 



人民的生活有深重遠大的影饗。從經濟«•面來看 

這秫行爲直接1 *響的損失可W f萬鉉計，其lîfl接影 

礬則可 W 萬 i i i i ^ f l " 本國毎一人的承> FI生活及欽食 

均 受 其 響 

W 色刈政府闪此項^犯停戟協兀的行爲被迫橈 

；t»i取毎H食糧較之&切實履〗if^iiîft協定明文餌 

盲旨及施行文明社會叙)^通商償例的It形r^w經路 

î r , 三 倍 之 i ê ， 其 影 礬 4 爲 小 遠 大 本 國 政 / f f ï ^ l 此 

問題力事容1?並^ s 與 本 國 R 的 相 同 的 某 數 國 政 府 

W iPift , PM先:國P^i&fr提出^論，W免妨礙用外 

交 j £ 徑 尋 木 解 决 因 爲 t r 重 這 一 力 而 的 首 昆 ， 我 力 

才 容 此 事 擱 置 > f 1 £ 伊 是 埃 及 旣 R 公 ^ 耍 安 

全P卩事會滿足匕自己關於停lîi^協定的耍求，而其本 

身 的 « 大 背 行 爲 則 1 ^ 】 無 人 ^ 間 ， 本 國 政 府 7 論 是 

^ 受 本 案 的 任 何 國 , 會 中 ， 或 是 在 向 各 ^ 關 政 

府 及 ^ 關 方 面 提 出 的 交 涉 力 面 ， 已 4 能 再 任 蘇 彝 十 

問 題 糙 給 擱 ， 4 問 

這個較人的一《問題現 4 A停％fe事i:混合委員 

會ÊHi中。停戰事a混合委員會 I f特別提到某些船 

笪^"卜某處被充公的博形外，Jk永同實&理停lift協定 

的 解 釋 P Î 1 題 與 封 t ! 的 關 係 。 因 此 我 方 定 徹 底 

追 究 此 事 本 人 事 規 則 P ， 可 範 園 J W 內 ， 當 保 留 

於將來提出確切提《之椹。 

Mahmoud FAV\7I Bey(埃及）本人原無苜於此 

次 會 謠 中 再 發 言 ， 現 Ï É 却 小 得 4 簡 單 說 幾 句 話 

^因時間已晚，本A當力;}<簡略。本人<A保留 

日 後 答 覆 以 色 列 代 表 剛 才 一 段 獰 明 的 榣 利 本 人 f ) 

其聲明的全部及其中毎一細節均提出保留 

主 席 本 人 覺 得 現 在 可 W 結 束 今 E l 的 工 作 / ， 

l a 在 散 會 以 擬 宣 佈 美 國 代 表 M M 長 送 & 的 一 封 

主席W美文耱ife 

" ^ ^ ^ 翁p * ,》 t ^早召 1 聯合國安全W事 

會 會 ^ " 便 n t 論 人 韓 民 國 遭 受 ( ^ 略 之 控 ; P f 。 " 

Et"席W法文繼椅 

《 人 提 將 朝 鮮 問 題 列 入 十 一 " 八 H ^Jtg三午 

前 4 ̶ii=i=會P&之lâïT如無異識，a<事會卽屆畤 

集會。 

約 伊 哈 希 米 德 代 表 剛 才 請 * 發 言 但 巴 勒 斯 i n 

問題已結束gj"論，現在計論的一5〗門題似乎先鹰由 

M '事會各 f \表，W决定。 

Mr GROSS (美利堅合衆國）本人)p氏1g知^是 

否 可 將 三 ^ 前 十 一 1 / ^ 的 含 改 : ? § 午 前 十 畤 I ^ I J ^ 

會 

主 席 K : 國 代 表 提 ^ ! ^ 次 會 改 於 屋 1 « 三 午 

十111=三卜分開會。諸君有無異,義？ 

i 席 約 但 代 & 力 【 i ^ « t 關 Î H i 勒 斯 坊 問 题 的 f « 

次 會 的 日 期 發 言 ， 他 儘 可 發 言 。 

Mr HAIKAL 但 哈 希 米 王 國 ） 本 人 祇 欲 

保留摔利於將來一次會 l l t i f ï答覆 J W色列局對約伊 

的 三 件 抗 並 就 八 月 二 十 八 H 的 事 項 發 表 些 一 ^ 的 

主 席 ， 事 會 H 論 巴 勒 斯 f f i P i j 題 之 約 但 哈 

希米德 T 國代表自可參加 H 論。屆時他可就與該問 

題 關 的 任 何 事 項 發 衷 S 見 

Mahmoud FAWZI Bey(埃及）本人•fij^知，事會 

是 否 將 再 召 集 會 鼷 H t 論 這 個 問 題 本 人 希 望 理 事 會 

^久卽召«：這一次會蕺。 

主 席 p i f 問 埃 及 表 所 謂 " 3 久 卽 召 集 " 是 什 麼 

盲 e 埃 代 表 是 否 提 ^ 本 屋 期 內 集 會 ？ 

" 色 列 代 表 M 是 否 準 備 屆 時 發 ; 今 H 預 先 宣 佈 

的 一 項 聲 明 這 是 决 定 b 3 會 口 n«須預先知道的 

MahmoudFAWZIBey (埃及）本代表團現在已 

？ J準備所謂"小久"; î t不是水遠的"â S。本人所5 ^ 

M久"的 l â f f i是指甚至明天開會或在理事會及大會 

及 人 力 許 可 範 園 內 儘 早 1 3 會 本 人 的 確 主 張 愈 

早愈好 
Mr EBAN(jy色列）這£應由安全 ï¥事會主席 

來決定的，但iin̶+席决定;!P"S^屋期末召集會《^，本 

人 覺 得 屆 定 有 i f 備 參 加 繼 積 l i l " 論 。 本 代 表 團 不 願 

延至本星!《y後。 

王席本人當顧全各方在此所&亍的啻® r& 

法;^本屋期內一個r午召集會議，如屬可能擬；^屋 

期五召集 

SirGladwynJEBB(英聯王國）丄席所見甚是 

主 席 多 8 i t 閣 " 合 作 

(午後广時十分敬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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